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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《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规定》的决定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
部令2022年第18号）

文号：交通运输部令2022年第18号

《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〈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规定〉的决定》已于2022年5月24
日经第13次部务会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2022年10月1日起施行。

部长　李小鹏

2022年6月14日

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《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规定》的决定

交通运输部决定对《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8号）
作如下修改：

一、将第二条中的“中国民用航空安全监督运行办公室”修改为“中国民用航空安
全运行监督办公室”。

二、将第十一条修改为：“局方和企事业单位应当指定满足下列条件的人员负责民
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工作，且人员数量应当满足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工作的需要：

“（一）参加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人员培训，考核合格；

“（二）每两年参加一次安全信息管理人员复训，考核合格。”

三、将第十四条修改为：“紧急事件按照以下规定报告：

“（一）紧急事件发生后，事发相关单位应当立即通过电话向事发地监管局报告事
件信息；监管局在收到报告事件信息后，应当立即报告所属地区管理局；地区管理局在
收到事件信息后，应当立即报告民航局民用航空安全信息主管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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